长沙市开福区市容环境卫生维护中心劳务派遣月考核内容及扣分标准细则
  

	序号
	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主体
	扣分标准（分）
	备注

	1
	人员管理
	根据岗位需要及时招聘派遣人员，并传达最新政策法规和动态信息，组织员工办理入职体检，及时缴纳保险和商业险，保证派遣员工提供的基本信息真实有效。
	各用工部门
	每人缺少一项扣1分；提供虚假资料的扣2分
	

	2
	员工培训
	依据岗位特点组织员工开展岗前和在岗培训，主要对业务、安全知识及工作要求进行培训，每月对用工部门开展一次安全教育活动，并做好相关资料。                                      
	各用工部门          车辆安技科       
	每项扣1分
	

	3
	工资管理
	派遣员工工资表中的个人保险部分由劳务派遣公司每月2日前（节假日除外）以电子档的形式，报中心人事劳资科。
	人事劳资科
	延迟一天扣1分，依此类推
	

	
	
	劳务派遣公司收到工资表核对无误后，于每月9日前（节假日除外）开具发票，并办好相关审批手续，报中心人事劳资科。
	
	延迟一天扣1分，依此类推
	

	
	
	劳务派遣公司不得克扣用工部门按照劳务派遣协议支付给被派遣员工的劳动报酬，劳务派遣公司和用工部门不得私下向派遣员工收取任何费用。
	
	每人次扣5分
	

	4
	员工保险费用及服务费管理
	员工每月的保险费用及服务费，由劳务派遣公司于每月10日前（节假日除外）以电子档的形式，报中心人事劳资科核对人员和参险情况，每月20日前（节假日除外）开具发票，手续资料齐全，报中心财务科审核。       
	人事劳资科        财务科
	延时一天扣1分，依此类推；报送内容出现重大错误扣2分
	

	5
	入离职管理
	劳务派遣公司不能按照用工部门要求及时提供劳务人员入职和办理试用期考核不合格、自愿辞职、不告而辞、违规违纪、合同到期终止等员工的离职手续。
	各用工部门  人事劳资科
	每人次扣1分
	

	
	
	  已达到退休年龄并符合办理退休手续的员工，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办理退休手续；对超高龄人员要逐年逐月清退，严控超龄人员数量。
	
	每人扣2分
	

	
	
	劳务派遣公司在报送入、离职人员数据时有虚报入职人员未上岗情况的，中心人事劳资科将扣除虚报人员从入职之日起所产生的费用。
	
	每人次扣2分
	

	6
	工伤处置
	劳务派遣公司负责向政府部门申报派遣员工工伤认定、理赔事宜，负责处理员工各种商业理赔；负责处理员工在工作时间发生的疾病、意外伤害和交通事故及善后事宜，并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承担与工伤相关的各项工作，并有原始凭证或录像记录。
	各用工部门          人事劳资科
	处理不当、不及时分别扣1分；缺资料每次扣2分
	

	
	
	劳务派遣公司接到事故通知半小时内派人赶到现场，并对重大工伤及工亡事故处置采取必要措施。 
	
	未按时派人赶到现场的扣2分；未采取必要措施的扣5分
	

	
	
	劳务派遣公司自收到工伤人员或工亡家属准备完整的工伤、工亡资料后及时申报，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小工伤一个月、大工伤三个月、工亡半年）。
	
	每项延迟一个月扣1分，以此类推
	

	7
	作风纪律
	劳务派遣公司因派驻人员工作失职、作风不正和违反工作纪律等原因，导致用工部门被上级领导批评、媒体曝光等负面影响的，劳务派遣公司负有相应责任。
	各用工部门          人事劳资科
	每次扣5分
	

	
	
	劳务派遣公司派驻人员拒不执行用工部门工作安排，造成严重后果的，劳务派遣公司负有相应责任。
	
	每次扣5分
	

	8
	其他
	劳务派遣公司对员工理赔款项不透明，如有克扣冒领等现象或与用工部门串通有违规违纪行为的，证据确凿，予以处罚。
	人事劳资科
	每次扣5分
	

	
	
	劳务派遣公司未及时了解掌握用工部门的工作动态，不积极配合用工部门的工作开展，贻误工作时机，造成严重影响的，予以处罚。                    
	各用工部门人事劳资科          
	每次扣5分
	


备注：1、当月考核扣分≥20分视为验收不合格，乙方向甲方提交书面整改报告，重新验收任不合格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当月支付金额5%的违约责任。
2、连续三个月考核扣分≥20分，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合同金额20%的违约责任。
3、每扣一分罚款200元。
